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橋簡字第79號
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智  

訴訟代理人  蘇嘉維  

            卓定豐  

            李宜樵  

            蔡策宇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張耀輝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張志誠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

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，及自民國一

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

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

柒佰伍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車

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A車），沿屏東縣枋山

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

口時，疏未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，即貿然迴轉。適訴外人

戴偉峰駕駛其配偶劉恩宜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

客車（下稱B車）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

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因突見A車在

分隔島缺口迴轉，為閃避A車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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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（下稱系爭事故），以致徐鈺晴受有

受有左第3肋骨明顯骨折，第2至4肋骨無位移性骨折，左肩

胛骨骨折，四肢多處挫擦傷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嗣經

徐鈺晴提起訴訟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2

年度潮簡字第291號（下稱甲另案）已判決戴偉峰應與被告

就系爭事故連帶賠償徐鈺晴新臺幣（下同）532357元及自11

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原告

已依甲案判決，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

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。

因甲案判決認戴偉峰與被告就系爭事故應各負50%責任，原

告得依民法第281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應

分擔之50%金額，即575847x50%=287924元及自免責時即113

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等語。聲

明:被告應給付原告287924元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事故發生當時，A、B兩車相距145.8公尺，B

車已無優先路權，系爭事故之所以發生是B車嚴重超速，時

速達162公里所導致，正常人在駕駛車輛迴轉時，都不可能

防範因應B車嚴重超速所導致的結果，且實務上有眾多類似

案例都判無罪，其並無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

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，因清償、代物清償、提存、抵銷或

混同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，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

分擔之部分，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，民法第281條第1項定有

明文。又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

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

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；但其所請求之

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

文。

(二)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A車，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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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

之分隔島缺口時迴轉，適戴偉峰駕駛B車搭載訴外人徐鈺

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

隔島缺口時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

路樹，致徐鈺晴受有系爭傷害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甲案

判決認定徐鈺晴因系爭事故受有532357元之損害，並判命戴

偉峰應與被告連帶賠償徐鈺晴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

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原告已依原告與戴

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

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等事實，有甲另案判決、保險

賠款資料可參，且被告除爭執肇事責任外，對原告主張徐鈺

晴因事故所受損害數額、原告已賠償之金額等事實並未爭

執，此部分堪以認定。

(三)有關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部分:

 1、按確定判決理由中，就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，本於辯論之

結果已為判斷時，除有顯然違背法令，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

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，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

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，法院亦不

得作相反之判斷，此即學理上所謂之爭點效，俾符民事訴訟

法上之誠信原則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 號判決意旨

參照）。

 2、經查，原告前曾就其因系爭事故理賠戴偉峰車損部分，起訴

請求被告賠償，經屏東地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95號判決被

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利息確定（下稱乙另案）。原告

於該案主張被告未暫停看清往來車輛即貿然迴轉，就系爭事

故應負70%過失責任；被告則辯稱其駕駛A車停等於分隔島缺

口，距離B車達145.8公尺，系爭事故純係因B車速度過快導

致等語，有該案判決可稽。是被告於本件所辯實與乙另案相

同，所需判斷之爭點即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（下稱系爭爭

點）亦無二致。

 3、查兩造於乙另案訴訟中就系爭爭點均曾為具體爭執及主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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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乙另案判決經調查B車行車紀錄器之錄影畫面，並參酌財

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就系爭事故之鑑定意見，復經兩

造就上開爭點為實質辯論後，依法律規定、辯論意旨及證據

調查之結果，就兩造之主張逐一詳為論駁，認定本件肇事地

點速限僅每小時60公里，戴偉峰嚴重超速，以逾該路段最高

速限1倍以上之車速疾駛，致其行抵分隔島缺口時，無法即

時煞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其過失情節顯然較為重

大，應負主要過失責任；被告於分隔島缺口迴車時，雖有未

暫停看清無往來車輛始迴轉之過失，然係因其距離B車尚

遠，以致較難判斷B車之車速，以準確預估B車到達分隔島缺

口之時間，其過失情節應較戴偉峰為輕，因認以判定被告之

過失比例為3成，戴偉峰之過失比例為7成，有系爭前案判決

可稽，並經核閱系爭前案卷宗無誤。是被告本件所辯，均經

兩造於乙另案爭執，並經已確定之乙另案判決實質審理、判

斷，且未見乙另案判決違背法令，或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

新訴訟資料等情形，應認乙另案判決就該爭點所為判斷已生

拘束兩造之效力，兩造不得再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，本院亦

不得為相反之判斷。

(四)縱上，本件關於上述爭點應受乙另案判斷之拘束，故被告與

戴偉峰就系爭事故應各負3成、7成責任，而原告之權利係自

徐鈺晴而來，自僅能於徐鈺晴得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告賠

償。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575847x30%=172754元，及自免

責時即原告給付徐鈺晴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　

四、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2754元，及自113年8月20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

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

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

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，

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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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

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  呂維翰
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陳勁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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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橋簡字第79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蘇嘉維  
            卓定豐  
            李宜樵  
            蔡策宇  
被      告  張耀輝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張志誠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A車）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口時，疏未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，即貿然迴轉。適訴外人戴偉峰駕駛其配偶劉恩宜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B車）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因突見A車在分隔島缺口迴轉，為閃避A車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（下稱系爭事故），以致徐鈺晴受有受有左第3肋骨明顯骨折，第2至4肋骨無位移性骨折，左肩胛骨骨折，四肢多處挫擦傷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2年度潮簡字第291號（下稱甲另案）已判決戴偉峰應與被告就系爭事故連帶賠償徐鈺晴新臺幣（下同）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原告已依甲案判決，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。因甲案判決認戴偉峰與被告就系爭事故應各負50%責任，原告得依民法第281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應分擔之50%金額，即575847x50%=287924元及自免責時即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等語。聲明:被告應給付原告287924元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事故發生當時，A、B兩車相距145.8公尺，B車已無優先路權，系爭事故之所以發生是B車嚴重超速，時速達162公里所導致，正常人在駕駛車輛迴轉時，都不可能防範因應B車嚴重超速所導致的結果，且實務上有眾多類似案例都判無罪，其並無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(一)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，因清償、代物清償、提存、抵銷或混同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，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，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，民法第28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；但其所請求之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
(二)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A車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口時迴轉，適戴偉峰駕駛B車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，致徐鈺晴受有系爭傷害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甲案判決認定徐鈺晴因系爭事故受有532357元之損害，並判命戴偉峰應與被告連帶賠償徐鈺晴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原告已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等事實，有甲另案判決、保險賠款資料可參，且被告除爭執肇事責任外，對原告主張徐鈺晴因事故所受損害數額、原告已賠償之金額等事實並未爭執，此部分堪以認定。
(三)有關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部分:
 1、按確定判決理由中，就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，本於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，除有顯然違背法令，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，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，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，此即學理上所謂之爭點效，俾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 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 2、經查，原告前曾就其因系爭事故理賠戴偉峰車損部分，起訴請求被告賠償，經屏東地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95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利息確定（下稱乙另案）。原告於該案主張被告未暫停看清往來車輛即貿然迴轉，就系爭事故應負70%過失責任；被告則辯稱其駕駛A車停等於分隔島缺口，距離B車達145.8公尺，系爭事故純係因B車速度過快導致等語，有該案判決可稽。是被告於本件所辯實與乙另案相同，所需判斷之爭點即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（下稱系爭爭點）亦無二致。
 3、查兩造於乙另案訴訟中就系爭爭點均曾為具體爭執及主張，而乙另案判決經調查B車行車紀錄器之錄影畫面，並參酌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就系爭事故之鑑定意見，復經兩造就上開爭點為實質辯論後，依法律規定、辯論意旨及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就兩造之主張逐一詳為論駁，認定本件肇事地點速限僅每小時60公里，戴偉峰嚴重超速，以逾該路段最高速限1倍以上之車速疾駛，致其行抵分隔島缺口時，無法即時煞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其過失情節顯然較為重大，應負主要過失責任；被告於分隔島缺口迴車時，雖有未暫停看清無往來車輛始迴轉之過失，然係因其距離B車尚遠，以致較難判斷B車之車速，以準確預估B車到達分隔島缺口之時間，其過失情節應較戴偉峰為輕，因認以判定被告之過失比例為3成，戴偉峰之過失比例為7成，有系爭前案判決可稽，並經核閱系爭前案卷宗無誤。是被告本件所辯，均經兩造於乙另案爭執，並經已確定之乙另案判決實質審理、判斷，且未見乙另案判決違背法令，或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等情形，應認乙另案判決就該爭點所為判斷已生拘束兩造之效力，兩造不得再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，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。
(四)縱上，本件關於上述爭點應受乙另案判斷之拘束，故被告與戴偉峰就系爭事故應各負3成、7成責任，而原告之權利係自徐鈺晴而來，自僅能於徐鈺晴得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告賠償。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575847x30%=172754元，及自免責時即原告給付徐鈺晴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　
四、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2754元，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  呂維翰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陳勁綸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橋簡字第79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蘇嘉維  

            卓定豐  

            李宜樵  

            蔡策宇  

被      告  張耀輝  



訴訟代理人  張志誠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

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，及自民國一

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

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

柒佰伍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車

    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A車），沿屏東縣枋山

    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

    口時，疏未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，即貿然迴轉。適訴外人

    戴偉峰駕駛其配偶劉恩宜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

    客車（下稱B車）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

    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因突見A車在

    分隔島缺口迴轉，為閃避A車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

    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（下稱系爭事故），以致徐鈺晴受有

    受有左第3肋骨明顯骨折，第2至4肋骨無位移性骨折，左肩

    胛骨骨折，四肢多處挫擦傷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嗣經

    徐鈺晴提起訴訟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2

    年度潮簡字第291號（下稱甲另案）已判決戴偉峰應與被告

    就系爭事故連帶賠償徐鈺晴新臺幣（下同）532357元及自11

    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原告

    已依甲案判決，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

    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。

    因甲案判決認戴偉峰與被告就系爭事故應各負50%責任，原

    告得依民法第281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應

    分擔之50%金額，即575847x50%=287924元及自免責時即113

    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等語。聲

    明:被告應給付原告287924元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

    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事故發生當時，A、B兩車相距145.8公尺，B

    車已無優先路權，系爭事故之所以發生是B車嚴重超速，時

    速達162公里所導致，正常人在駕駛車輛迴轉時，都不可能

    防範因應B車嚴重超速所導致的結果，且實務上有眾多類似

    案例都判無罪，其並無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

    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，因清償、代物清償、提存、抵銷或

    混同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，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

    分擔之部分，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，民法第281條第1項定有

    明文。又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

    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

    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；但其所請求之

    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

    。

(二)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A車，沿

    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

    之分隔島缺口時迴轉，適戴偉峰駕駛B車搭載訴外人徐鈺晴

    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

    島缺口時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

    樹，致徐鈺晴受有系爭傷害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甲案判

    決認定徐鈺晴因系爭事故受有532357元之損害，並判命戴偉

    峰應與被告連帶賠償徐鈺晴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

    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原告已依原告與戴偉

    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

    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等事實，有甲另案判決、保險賠

    款資料可參，且被告除爭執肇事責任外，對原告主張徐鈺晴

    因事故所受損害數額、原告已賠償之金額等事實並未爭執，

    此部分堪以認定。

(三)有關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部分:

 1、按確定判決理由中，就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，本於辯論之

    結果已為判斷時，除有顯然違背法令，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

    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，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

    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，法院亦不

    得作相反之判斷，此即學理上所謂之爭點效，俾符民事訴訟

    法上之誠信原則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 號判決意旨

    參照）。

 2、經查，原告前曾就其因系爭事故理賠戴偉峰車損部分，起訴

    請求被告賠償，經屏東地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95號判決被

    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利息確定（下稱乙另案）。原告

    於該案主張被告未暫停看清往來車輛即貿然迴轉，就系爭事

    故應負70%過失責任；被告則辯稱其駕駛A車停等於分隔島缺

    口，距離B車達145.8公尺，系爭事故純係因B車速度過快導

    致等語，有該案判決可稽。是被告於本件所辯實與乙另案相

    同，所需判斷之爭點即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（下稱系爭爭點

    ）亦無二致。

 3、查兩造於乙另案訴訟中就系爭爭點均曾為具體爭執及主張，

    而乙另案判決經調查B車行車紀錄器之錄影畫面，並參酌財

    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就系爭事故之鑑定意見，復經兩

    造就上開爭點為實質辯論後，依法律規定、辯論意旨及證據

    調查之結果，就兩造之主張逐一詳為論駁，認定本件肇事地

    點速限僅每小時60公里，戴偉峰嚴重超速，以逾該路段最高

    速限1倍以上之車速疾駛，致其行抵分隔島缺口時，無法即

    時煞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其過失情節顯然較為重

    大，應負主要過失責任；被告於分隔島缺口迴車時，雖有未

    暫停看清無往來車輛始迴轉之過失，然係因其距離B車尚遠

    ，以致較難判斷B車之車速，以準確預估B車到達分隔島缺口

    之時間，其過失情節應較戴偉峰為輕，因認以判定被告之過

    失比例為3成，戴偉峰之過失比例為7成，有系爭前案判決可

    稽，並經核閱系爭前案卷宗無誤。是被告本件所辯，均經兩

    造於乙另案爭執，並經已確定之乙另案判決實質審理、判斷

    ，且未見乙另案判決違背法令，或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

    訴訟資料等情形，應認乙另案判決就該爭點所為判斷已生拘

    束兩造之效力，兩造不得再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，本院亦不

    得為相反之判斷。

(四)縱上，本件關於上述爭點應受乙另案判斷之拘束，故被告與

    戴偉峰就系爭事故應各負3成、7成責任，而原告之權利係自

    徐鈺晴而來，自僅能於徐鈺晴得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告賠償

    。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575847x30%=172754元，及自免責

    時即原告給付徐鈺晴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

    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　

四、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2754元，及自113年8月20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

    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

   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

    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，依

    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

   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  呂維翰
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陳勁綸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橋簡字第79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蘇嘉維  

            卓定豐  

            李宜樵  

            蔡策宇  

被      告  張耀輝  



訴訟代理人  張志誠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五分之三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柒萬貳仟柒佰伍拾肆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A車）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口時，疏未暫停並看清無來往車輛，即貿然迴轉。適訴外人戴偉峰駕駛其配偶劉恩宜所有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B車）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因突見A車在分隔島缺口迴轉，為閃避A車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（下稱系爭事故），以致徐鈺晴受有受有左第3肋骨明顯骨折，第2至4肋骨無位移性骨折，左肩胛骨骨折，四肢多處挫擦傷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（下稱屏東地院）112年度潮簡字第291號（下稱甲另案）已判決戴偉峰應與被告就系爭事故連帶賠償徐鈺晴新臺幣（下同）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原告已依甲案判決，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。因甲案判決認戴偉峰與被告就系爭事故應各負50%責任，原告得依民法第281條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應分擔之50%金額，即575847x50%=287924元及自免責時即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等語。聲明:被告應給付原告287924元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事故發生當時，A、B兩車相距145.8公尺，B車已無優先路權，系爭事故之所以發生是B車嚴重超速，時速達162公里所導致，正常人在駕駛車輛迴轉時，都不可能防範因應B車嚴重超速所導致的結果，且實務上有眾多類似案例都判無罪，其並無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本院之判斷：

(一)按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，因清償、代物清償、提存、抵銷或混同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，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，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，民法第28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；但其所請求之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。

(二)原告主張被告於110年3月3日下午4時22分許，駕駛A車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北往南行駛，行經該路458.9公里附近之分隔島缺口時迴轉，適戴偉峰駕駛B車搭載訴外人徐鈺晴，沿屏東縣枋山鄉台1線由南往北超速行駛，行抵前揭分隔島缺口時，急往左偏而撞及分隔島，再衝撞南向車道外之路樹，致徐鈺晴受有系爭傷害，嗣經徐鈺晴提起訴訟，甲案判決認定徐鈺晴因系爭事故受有532357元之損害，並判命戴偉峰應與被告連帶賠償徐鈺晴532357元及自112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原告已依原告與戴偉峰之保險契約於113年8月20日給付徐鈺晴575847元（含本金532357元、利息43490元）等事實，有甲另案判決、保險賠款資料可參，且被告除爭執肇事責任外，對原告主張徐鈺晴因事故所受損害數額、原告已賠償之金額等事實並未爭執，此部分堪以認定。

(三)有關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部分:

 1、按確定判決理由中，就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，本於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，除有顯然違背法令，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，於同一當事人間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，不得再為相反主張，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，此即學理上所謂之爭點效，俾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 2、經查，原告前曾就其因系爭事故理賠戴偉峰車損部分，起訴請求被告賠償，經屏東地院以112年度簡上字第95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0000000元及利息確定（下稱乙另案）。原告於該案主張被告未暫停看清往來車輛即貿然迴轉，就系爭事故應負70%過失責任；被告則辯稱其駕駛A車停等於分隔島缺口，距離B車達145.8公尺，系爭事故純係因B車速度過快導致等語，有該案判決可稽。是被告於本件所辯實與乙另案相同，所需判斷之爭點即系爭事故之肇事責任（下稱系爭爭點）亦無二致。

 3、查兩造於乙另案訴訟中就系爭爭點均曾為具體爭執及主張，而乙另案判決經調查B車行車紀錄器之錄影畫面，並參酌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就系爭事故之鑑定意見，復經兩造就上開爭點為實質辯論後，依法律規定、辯論意旨及證據調查之結果，就兩造之主張逐一詳為論駁，認定本件肇事地點速限僅每小時60公里，戴偉峰嚴重超速，以逾該路段最高速限1倍以上之車速疾駛，致其行抵分隔島缺口時，無法即時煞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其過失情節顯然較為重大，應負主要過失責任；被告於分隔島缺口迴車時，雖有未暫停看清無往來車輛始迴轉之過失，然係因其距離B車尚遠，以致較難判斷B車之車速，以準確預估B車到達分隔島缺口之時間，其過失情節應較戴偉峰為輕，因認以判定被告之過失比例為3成，戴偉峰之過失比例為7成，有系爭前案判決可稽，並經核閱系爭前案卷宗無誤。是被告本件所辯，均經兩造於乙另案爭執，並經已確定之乙另案判決實質審理、判斷，且未見乙另案判決違背法令，或提出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新訴訟資料等情形，應認乙另案判決就該爭點所為判斷已生拘束兩造之效力，兩造不得再於本案為相反之主張，本院亦不得為相反之判斷。

(四)縱上，本件關於上述爭點應受乙另案判斷之拘束，故被告與戴偉峰就系爭事故應各負3成、7成責任，而原告之權利係自徐鈺晴而來，自僅能於徐鈺晴得請求之範圍內請求被告賠償。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575847x30%=172754元，及自免責時即原告給付徐鈺晴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　　　

四、從而，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原告172754元，及自113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 項第3 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 條第2 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，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  呂維翰

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 9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陳勁綸





